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股权 

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拟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

于放弃参股公司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

的事前审核，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鉴于目前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珠红酒业”）的经营业绩尚未能达

到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且未来公司将集中资金与资源聚焦铁矿主业发展，公司无足额现金支

付能力，同时也为尽快解决参股公司广东明珠集团深圳投资有限公司存在的关联方间接资金占

用问题，因此，公司本次拟放弃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生山城”）转让珍

珠红酒业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并同意养生山城将其持有的 92.22%珍珠红酒业股权按其股权投

资成本作价 1,456,036,000.00 元转让给兴宁市明珠商贸有限公司。本次公司放弃受让权所涉

标的的转让对价由转让方与受让方自愿协商确定，不会对公司形成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

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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